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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社函〔2017〕304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落实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厅直管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职业资格目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妥善处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以

外职业（工种）后续鉴定问题，确保职业资格目录顺利实施，相

关工作平稳过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职业资格目录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取消部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后续工作

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18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

能力建设司《关于做好职业资格证书打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职司便函〔2017〕15号）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职业资格

许可和认定事项的改革方案的通知》（湘人社发〔2017〕22号）

文件精神，凡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一律不得开展国家职业资

格鉴定考试发证活动，一律不得使用证书管理系统打印相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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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网公布相关证书信息。

二、对符合人社厅发〔2016〕182号文件要求，需继续开展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外职业鉴定考试的，各市州、各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应对照 182号文件规定的情形进行梳理分类，分别提

出涉及的职业（工种）、数量和截至期限等，填报《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以外职业后续鉴定情况说明表》（附件 1），并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已发布的鉴定公告或受理鉴定考试报名的证明或招生时

“双证书”承诺书等），于 10 月 31 日前由市州人社局统一收集汇

总（省厅直管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须同时报送所在地市州人社局

和厅鉴定中心），以书面形式报省厅，再由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统一报人社部备案后，方可开展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打印相

关证书和上网公布相关证书信息。

三、已发布鉴定考试公告或已受理鉴定考试报名的国家职业

资格目录清单外职业，经按程序报备后，可根据考生愿意，在 2017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鉴定考核和相应补考工作。

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已按“双证书”（毕业证书和职业

资格证书）招生的（统一鉴定职业除外），经按程序报备后，允

许其在毕业学年申报鉴定，兑现招生条件，使学生按规定取得“双

证书”。

五、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申报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可实

施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内职业（附件 2）的鉴定考试，应按

规定先取得相关职业等级鉴定资质后，方允许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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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违规开展职业技能鉴定考试，造成不能打印相关证书

和上网公布相关证书信息的，后果由组织开展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的鉴定机构负责，并由当地人社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进行

调查处理。

联系人：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质量部孙悦轩

联系电话：073184900478、84900490（传真）

QQ号：22330977

附件：1．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以外职业后续鉴定工作情况说

明表

2．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可实施的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内鉴定职业名单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年 10月 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年 10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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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可实施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鉴定职业名单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单位）
资格

类别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单独实施的职业（2个）

1 焊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准入类

2 电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和其它部门共同实施的职业（15个）

1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交通运输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2 防水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3 砌筑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4 混凝土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5 钢筋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6 架子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7 手工木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8 智能楼宇管理员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9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10 电切削工 机械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11 评茶员 供销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12 汽车维修工 交通运输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13 有害生物防制员 卫生计生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14 保安员 公安部门相关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15 安检员 民航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
水平
评价类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实施的职业（28个）

1 电梯安装维修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3 锅炉操作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4 机床装调维修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5 模具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6 铸造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7 锻造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8 金属热处理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9 车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0 铣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1 钳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2 磨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3 冲压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4 制冷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5 眼镜验光员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6 眼镜定配工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7 美容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8 美发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19 育婴员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0 保育员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1 安全评价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2 劳动关系协调员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4 中式烹调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5 中式面点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6 西式烹调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7 西式面点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28 茶艺师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有关行业协会
水平
评价类




